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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
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
率，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在海南经济特区

暂停实施3大项1子项行政许可事项（目
录附后）。

对暂停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省
人民政府及其住建、文体、民政、渔业

等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后续衔接工作，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监管真
空，及时总结经验，并适时就暂停实施
行政许可事项的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报告。对实践证明
不宜停止实施的，及时恢复实施有关行
政许可事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90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暂停实施部分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于2017年3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3月29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在海南经济特区暂停实施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在海南经济特区暂停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3大项1子项）

序号 名 称 设定依据 实施机关 备注

城市园林绿化

企业资质核准

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

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从事城镇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和资格证书，定期接

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检查。”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乡镇设立有线

广播电视站和机关、

部队、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设立有线广

播电视站审批

国务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的，由所

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并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审批。

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的，按照国务院有

关规定审批。”

省文化广

电出版体育厅2

1

假肢与矫形器

（辅助器具）生产装

配企业资格认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67项“假

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实

施。

省民政厅3

4
进口海洋捕捞

渔船渔业船网工具

指标申请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

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

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但是，批准发放海洋作业

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三款：“近海大型拖网、围

网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近海其他作业

的捕捞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

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批准发放。”

省海洋与

渔业厅

此 项 为

“制造、更新改

造、购置、进口

海洋捕捞渔船

渔业船网工具

指标审批”的

子项

为 推 进 简 政 放 权 ，促 进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根 据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行 政
法规的规定，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七 次 会

议决定：在海南经济特区将 6 大项
2 子 项 省 级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下 放 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实施
（目 录 附 后）。 对 下 放 的 行 政 许 可

事项，省直有关单位要及时办理手
续 ，加 强 业 务 培 训 指 导 ，做 好 对 接
工 作 ；承 接 下 放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的
市 、县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 及 其 有 关

部 门 ，要 周 密 组 织 ，做 好 各 方 面 的
承 接 和 安 排 ，做 到 规 范 有 序 、无 缝
衔接。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91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下放部分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于2017年3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3月29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在海南经济特区下放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林北川任海南省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屈建民任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符跃兰不再担任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国舜不再担任海南省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根据毕志强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
定，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决定：接受毕志强辞去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

根据白志勤、李永喜、吴伟雄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白志勤、李永喜、吴伟雄辞去海南省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任命：
邓泽永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工作委员会主任；
郑义成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李永喜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吴清贵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范华平为海南省公安厅厅长；
郑学海为海南省司法厅厅长。

决定免去：
李富林的海南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屈建民的海南省司法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
吴党恩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东史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阮慧婷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谭永强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陈锋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赵东涛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免去：
苟守吉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麦唐胜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汪亚琳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陈文和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王东史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职务；
彭志新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

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任命：
罗文俊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
郑景铭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万才云、郑景铭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周廷星、王若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罗文俊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决定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毕志强辞去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白志勤、李永喜、吴伟雄辞去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2017年3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目录（6大项2子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设立依据 原实施机关 下放后 备注
实施机关

民办普通

高中以捐赠者

姓名或者名称

作为校名的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民办学

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

活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

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

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省教育厅

市、县、自

治县教育行政

部门

外 国 公

民、组织和国

际组织参观未

开放的文物点

和考古发掘现

场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1990年12月31日国务院批

准，1991年2月22日国家文物局令第1号发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发布的国

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第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款：“外国公民、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在中国境内参观尚未公开接待参

观者的文物点，在开放地区的，需由文物点所在地的管理单位或者接待参观者

的中央国家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在参观一个月以前向文物点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参观计划，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在未

开放地区的，需由文物点所在地的管理单位或者接待参观者的中央国家机关及

其直属单位，在参观一个月以前向文物点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参观计划，经批准并按照有关涉外工作管理规定向有关

部门办理手续后方可进行。

参观正在进行工作的考古发掘现场，接待单位须征求主持发掘单位的意

见，经考古发掘现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

准后方可进行。”

省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厅

市、县、

自治县文物

行政管理部

门

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卫生

许可（首次发

放、复核、延

续、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生产用于传染病防

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和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200项明确规定

了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许可予以保留。

省卫生

计生委

市、县、自

治县卫生行政

部门

职 业 健

康检查与诊

断机构资质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职业健康检查应当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应当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省卫生

计生委

市、县、自

治县卫生行政

部门

1

2

4

3

麻 醉 药

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购用

印鉴卡审批

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医疗机构需

要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应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批准，取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以下称印鉴卡）。

医疗机构应当凭印鉴卡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定点批发企业购

买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省卫生

计生委

市、县、自

治县卫生行政

部门

原海口市、

三亚市的直管

单位购用印鉴

卡,继续由所在

地市卫生主管

部门审批。

设 立 中

外 合 资（合

作）职业介绍

机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89项“设立中

外合资（合作）职业介绍机构审批”的实施机关是省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主

管部门 。

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市、县、自

治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行

政主管部门

护 士 执

业 注 册（首

次、延续、跨

省变更）

国务院《护士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应当向拟执业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请的卫生主管部

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对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

准予注册，并发给护士执业证书；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注册，并书

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的，应当向拟执业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收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为其办理变更手续。护士跨省、自治区、直辖

市变更执业地点的，收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还应当向其原执业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通报。”

第十条第一款：“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护士执业注

册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执业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延续

注册。收到申请的卫生主管部门对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准予延续，延续执业注册

有效期为5年；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

省卫生

计生委

市、县、自

治县卫生行政

部门

此 项 为

“医疗卫生人

员资格认定、

注册审批”的

子项

港 澳 台

医师内地医

师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师

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的通知》（卫医政发[2009]33号）第五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的受理、审核和认定工作。”

《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卫医

政发[2009]32号）第五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台湾地区医师申请大陆医师

资格认定的受理、审核和认定工作。”

省卫生

计生委

市、县、自

治县卫生行政

部门

此 项 为

“医疗卫生人

员资格认定、

注册审批”的

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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